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2015年招聘公告

单位简介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创建于1953年，隶属农业部，主要承担我国珠江流域及热带亚热带渔业发展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支撑任务，重点开展遗传育种、疫病防控、水产养殖、资源环境、观赏鱼、实验动物等领域研究，为渔业可持续发展和提效增收提供技术保障。建所以来，获国家各级奖励140余项，其中国家级奖励4项，省部级以上66项。“十二五”以来承担国家“863”计划、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公益性农业科研专项、“948”项目、广东省科技计划、广东省科技兴渔等各类科研项目300余项。现有在编职工197人，其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50人、2人受聘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12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49人次受聘博、硕导师，38人具博士学位，设有博士后工作站。

我所地处广州市荔湾区西塱，所部占地400多亩，自然环境优美、科研条件优越，在致力于科学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根据工作需要，我所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编制工作人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及要求：

珠江水产研究所2015年公开招聘岗位信息表

	珠江水产研究所2015年公开招聘岗位信息表

	岗位
序号
	岗位类别
	岗位简介
	招聘人数
	招聘范围
	专业
	学历
要求
	学位
要求
	外语程度
	其他
条件

	1
	管理
	从事会计及财务管理
	1
	应届毕业生、社会人员
	会计学、审计或财务管理
	本科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
	-

	2
	科研
	从事种质资源监测、挖掘；遗传育种研究
	2
	应届毕业生、社会人员
	水产养殖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研究生
	博士
	CET-6或以上
	-

	3
	科研
	从事风险评估与环境化学分析
	1
	应届毕业生、社会人员
	环境科学或分析化学
	研究生
	博士
	CET-6或以上
	-

	4
	科研
	从事分子辅助选育种、基因功能挖掘、转基因鱼研究
	1
	应届毕业生、社会人员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水产养殖学
	研究生
	博士
	CET-6或以上
	-

	5
	科研
	从事鱼类育种研究
	2
	应届毕业生、社会人员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研究生
	博士
	CET-6
	熟练数量性状遗传研究技术和有动物育种研究经历人员优先考虑

	6
	科研
	从事养殖池塘生态工程研究
	1
	应届毕业生、社会人员
	水产养殖学、生态学
	研究生
	博士
	CET-6
	-

	7
	科研
	从事罗非鱼健康养殖技术研究
	1
	应届毕业生、社会人员
	水产养殖学、生物技术/生物工程等专业
	研究生
	博士
	CET-6
	-

	8
	科研
	从事流行病学调查和生态因子相关性分析
	1
	应届毕业生、社会人员
	生物学、兽医学类、水产养殖学等
	研究生
	博士
	CET-6
	能经常出差，具良好的数理统计基础

	9
	科研
	从事渔药安全有效应用研究（开展渔用药物对水产动物的药物作用和药理效应研究工作，为渔用药物有效、安全使用提供理论依据。）
	1
	应届毕业生、社会人员
	兽医学类、药理学
	研究生
	博士
	CET-6
	熟悉药效学研究理论和方法，有从事医学或畜牧兽医药物研究经历

	10
	科研
	从事水产养殖过程病害防控及其模型、鱼类纯合群体的快速获得及其技术研究
	1
	应届毕业生、社会人员
	发育生物学相关专业
	研究生
	博士
	CET-6
	-

	11
	科研
	从事鱼类种群生态学、功能群分析、鱼类多样性研究
	2
	应届毕业生、社会人员
	生态学、遗传学
	研究生
	博士
	CET-6
	生态学，具有遥感专业背景优先考虑

	12
	科研
	从事渔业资源评估
	1
	应届毕业生、社会人员
	渔业资源
	研究生
	硕士及以上
	CET-6
	有SCI论文发表经历

	13
	科研
	从事浮游动物生态学研究
	1
	应届毕业生、社会人员
	水生生物学
	研究生
	博士
	CET-6
	-


二、应聘条件

1、政治素质高，思想品德好，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具有良好的协作精神；

2、热爱水产科技事业，工作态度积极，事业心、责任感强，具有良好的奉献精神； 

3、身体健康，吃苦耐劳，具备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

4、具备招聘岗位要求的其他条件。

三、招聘程序

（一）报名

2015年1月5日前，应聘人员可通过邮件或纸质版报名。邮件主题请注明“岗位序号+姓名+学历/学位”,发至hrprfri@126.com；纸质材料，请寄到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人事处。

应聘材料须包括：⑴个人简历（本公告格式，详见附件）；⑵应届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及加盖毕业学校公章的成绩单复印件；⑶有关学历、学位、英语、计算机证书以及发表文章复印件；⑷本人认为应提交的其他材料。（以上应聘资料恕不退回）

 （二）考试、考察与体检

按照招聘岗位条件要求，对应聘者进行资格审查、考试、考察和体检，确定拟聘人选。考试时间另行通知。

（三）聘用

拟聘人选公示七天，期满无异议后按我所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四、聘用及待遇

受聘人员纳入我所事业单位编制管理，待遇按国家及我所有关规定执行，解决广州市户口，提供住宿条件。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老师

联系电话：020－81517871         传真：020-81616162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西朗兴渔路1号 

邮政编码：510380 

电子邮箱：hrprfri@126.com ；hrprfr@126.com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所网站：http://www.prfri.ac.cn 

